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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六
年
全
體
產
險
公
司
簽
單
保
費
收
入
，
為
新
台
幣

一
千
一
百
四
十
一
億
餘
元
，
與
二○

○

五
年
的
業
績
相
較
，
呈
現

二○
○

六
年
產
險
簽
單
保
費
微
幅
下
滑

石 

燦 

明

業
務
比
重
，
可
望
創
新
國
內
產
險
市
場
的
紀
錄
，
突
破
六○

％
的

關
卡
。根

據
產
險
公
會
的
統
計
，
二○

○

四
年
產
險
業
的
自
留

業
務
比
重
為
五
六‧

二
四
％
，
二○

○

五
年
則
提
高
至
五
九‧

六
六
％
的
新
高
水
位
，
預
期
二○

○

六
年
的
自
留
業
務
比
重
，

可
望
繼
續
升
高
至
六○

％
以
上
，
創
新
高
紀
錄
；
而
產
險
業
自
留

業
務
比
重
逐
年
提
高
的
意
義
，
象
徵
台
灣
產
險
業
的
經
營
基
礎
擴

大
，
未
來
將
有
更
多
的
資
源
及
市
場
空
間
，
對
工
商
企
業
及
社
會

大
眾
提
供
更
高
品
質
的
﹁
產
險
服
務
﹂
。

為
廣
大
消
費
大
眾
提
供
高
品
質
的
產
險
服
務
，
是
產
險
業

的
社
會
責
任
之
一
；
諸
如
民
眾
為
爭
取
﹁
行
﹂
的
方
便
，
以
駕

駛
汽
機
車
為
交
通
工
具
，
萬
一
駕
車
過
程
發
生
交
通
意
外
事
故
，

造
成
民
眾
的
傷
亡
，
或
是
財
產
的
損
失
，
產
險
業
依
汽
車
險
保
單

條
款
的
規
定
，
及
時
提
供
經
濟
損
失
補
償
的
理
賠
服
務
，
減
輕
車

禍
肇
事
者
因
理
賠
的
財
務
負
擔
，
並
保
障
車
禍
受
害
人
的
求
償
權

益
。

四‧

三
四
％

的
負
成
長
，

主
要
原
因
是

遭
受
汽
車
險

業
務
衰
退
所

致

；

但

值

得
關
注
的
變

化
，
是
二○

○

六
年
產
險

公
司
簽
單
業

務
自
留
額
比

重
，
則
是
繼

續
提
高
的
走

勢
，
預
估
全

年
度
的
自
留

石燦明理事長(左)分析汽車險保費衰退原因，
係新車銷售業績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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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產
險
業

承
保
的
汽
車
險

業
務
量
增
多
，

意
味
有
更
多
的

開
車
族
投
保
汽

車
保
險
，
讓
民

眾
爭
取
行
的
安

全
，
獲
得
更
多

的
保
障
；
過
去

六
年
來
，
產
險

業
簽
單
的
汽
車

險
保
費
業
務
，

一
直
是
穩
定
成

的
情
勢
，
產
險

業
亦
致
力
於
保

計
，
去
年
新
車
的
銷
售
量
較
前
年
衰
退
三○

％
，
新
車
銷
售
量
的

減
少
，
必
然
影
響
汽
車
險
業
務
的
成
長
。

依
據
產
險
公
會
的
統
計
，
二○

○

六
年
汽
車
險
簽
單

保
費
收
入
，
為
五
百
一
十
一
億
餘
元
，
較
上
一
年
度
減
少
三

‧

三
七
％
；
其
中
車
體
損
失
險
方
面
為
二
百
二
十
億
元
，
比

上
一
年
度
減
少
八‧

六○

％
，
任
意
責
任
險
的
保
費
收
入
為

一
百
六
十
八
億
元
，
較
上
一
年
度
減
低
一‧

一
八
％
，
主
要
原
因

是
新
車
銷
售
量
的
減
少
。

至
於
強
制
汽
車
責
任
保
險
方
面
，
亦
是
減
少
一‧

七
八
％

的
情
形
，
為
一
百
二
十
一
億
元
；
而
機
車
責
任
險
是
成
長
八‧

七
六
％
，
創
下
六
十
一
億
元
的
保
費
收
入
業
績
，
這
是
政
府
各
相

關
單
位
積
極
推
動
強
制
汽
車
保
險
制
度
的
成
果
。

此
外
，
二○

○

六
年
火
險
業
務
的
簽
單
保
費
，
為
新
台
幣

一
百
四
十
八
億
元
，
比
上
一
年
度
減
少
四‧

二
％
，
主
要
是
產
業

持
續
外
移
，
及
市
場
費
率
競
爭
的
結
果
；
至
於
財
產
及
責
任
保
費

的
簽
單
保
費
，
則
是
減
少
二
一‧

七
八
％
，
其
原
因
是
金
融
機
構

小
額
信
貸
業
務
，
及
信
用
保
證
業
務
萎
縮
所
使
然
。

而
航
空
險
保
費
則
減
少
三
四‧

三
六
％
、
另
漁
船
險
與
工

程
險
的
保
費
收
入
，
分
別
減
少
五‧

七
八
％
與
七‧

三
三
％
；
總

計
二○

○
六
年
的
產
險
業
務
簽
單
保
費
，
有
六
項
是
呈
現
衰
退
的

情
勢
。

障
消
費
大
眾
的
汽
車
險
權
益
，
去
︵
二○

○

六
︶
年
七
月
適
度
調

降
汽
車
險
保
費
，
以
回
饋
消
費
大
眾
。

調
降
保
費
可
能
影
響
產
險
業
的
汽
車
險
簽
單
保
費
收
入
，

而
二○

○

六
年
汽
車
險
的
簽
單
保
費
收
入
，
確
實
出
現
大
幅
度
的

衰
退
情
形
，
但
並
非
調
降
汽
車
險
保
費
措
施
所
致
使
；
真
正
的
原

因
，
是
去
年
汽
車
市
場
的
銷
售
業
績
欠
佳
，
根
據
汽
車
業
者
的
估

產險公會理事長石燦明(左三)秘書長沙克興(左四)
向媒體說明2006年產險保費增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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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與2005年產物保險業保費比較統計表 單位：億元

火險 水險

汽車險

船體險 漁船險 航空險 工程險
其他財
產及責
任險

傷害險 天災險
國外
分進

合計車體損
失保險

任意
責任險

強制責任險

汽車 機車

2006年 148.98 61.28 220.13 168.74 121.12 61.63 20.55 7.29 15.28 53.07 99.19 93.94 69.76 0.85 1141.87

2005年 155.51 59.85 240.84 170.76 123.32 56.67 19.10 7.74 23.29 57.27 126.81 85.07 67.15 0.27 1193.67

增減($) -6.53 +1.43 -20.70 -2.02 -2.19 +4.96 +1.45 -0.44 -8.00 -4.19 -27.62 +8.87 +2.61 +0.58 -51.79

增減(%) -4.20 +2.40 -8.60 -1.18 -1.78 +8.76 +7.6 -5.78 -34.36 -7.33 -21.78 +10.43 +3.90 +217.66 -4.34

年度

險種

資料來源：產險公會

所
幸
，
產
險
業
近
年
開
辦
的
傷
害
保
險
業
務
，
逐
年
呈
現
佳
績
，
二○

○

六
年
保
費
收

入
成
長
率
為
一○

‧

四
三
％
，
創
下
九
十
三
億
元
的
新
高
紀
錄
，
再
加
上
貨
物
運
輸
保
險
的

簽
單
保
費
，
維
持
二‧

四○

％
的
穩
定
成
長
局
面
；
這
二
項
產
險
業
務
的
成
長
業
績
，
適
時

填
補
汽
車
險
業
務
與
火
險
業
務
衰
退
的
缺
口
，
使
二○

○

六
年
全
體
產
險
業
的
簽
單
保
費
減

少
的
幅
度
，
縮
小
至
四‧

三
四
％
。

展
望
二○

○
七
年
的
產
險
市
場
，
傷
害
保
險
、
貨
物
運
輸
險
、
汽
車
保
險
、
責
任
保

險
等
業
務
，
應
可
呈
現
微
幅
成
長
的
局
面
；
至
於
火
險
市
場
因
去
年
調
降
住
宅
火
險
保
費
費

率
，
加
上
去
年
沒
有
重
大
損
失
案
件
，
企
業
火
險
費
率
亦
無
調
漲
條
件
，
預
期
二○

○

七
年

的
火
險
簽
單
保
費
，
應
是
維
持
穩
定
，
或
是
微
幅
下
滑
的
情
形
。

為
服
務
社
會
大
眾
享
有
更
多
，
及
高
品
質
的
產
險
服
務
，
今
後
產
險
業
將
致
力
於
開
發

更
多
的
產
險
保
單
商
品
；
目
前
正
積
極
推
動
的
新
保
單
商
品
，
是
健
康
險
保
單
，
尚
需
保
險

法
部
份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獲
得
立
法
院
的
審
查
通
過
，
使
產
險
業
經
營
健
康
險
業
務
依
法
有

據
，
即
可
開
辦
這
項
種
業
務
。

產
險
業
者
過
去
二
年
來
，
已
做
好
經
營
健
康
險
業
務
的
各
項
準
備
動
作
，
包
括
人
才
的

訓
練
，
業
務
遊
戲
規
則
的
訂
定
；
未
來
產
險
業
經
營
健
康
險
業
務
，
初
期
將
採
用
附
加
在
現

有
產
險
商
品
保
單
，
以
附
加
險
的
方
式
服
務
即
有
客
戶
，
累
積
一
些
損
失
經
驗
之
後
，
再
擴

大
行
銷
面
。

此
外
，
積
極
開
發
各
種
﹁
責
任
保
險
﹂
新
保
單
商
品
，
亦
是
今
後
產
險
業
者
共
同
努
力

的
目
標
，
使
產
險
保
單
商
品
多
元
化
，
滿
足
社
會
大
眾
的
投
保
需
求
，
有
效
移
轉
無
法
預
期

的
潛
在
風
險
。

︵
作
者
：
產
險
公
會
理
事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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